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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理事会 
第十七届会议 
议程项目 2 
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
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

  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代表和机构的合作 

  秘书处的说明 

 人权理事会在第 12/2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向理事会第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报
告，之后则根据理事会的工作方案每年提出报告，就该决议第 1段所述人员受到
报复的指称，载入和分析从所有正当来源获得的相关资料，并就如何解决恐吓和

报复问题提出建议。由于技术原因，该报告将不提交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，而将

提交理事会第十八届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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